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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医疗安全、医疗应急
工作的提示

为营造健康有序安全的卫生医疗环境，全力保障人民群

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，现就做好春节期间医疗安

全、医疗应急工作提示如下。

一、严格开展安全检查。节前各医疗机构要对矛盾纠纷、

安检设施、安防系统开展排查梳理，及时整改问题漏洞、完

善物资配备。严格执行“物防+数防”“固定+流动”工作措施，

对进出人员、车辆做到应检尽检。统筹假期安保力量，做好

值班值守安排，全面落实最小应急单元24小时待命要求，确

保医务人员不下班安保人员不离岗。

二、强化医院安全管理。各医疗机构要认真学习《省卫

生健康委、省公安厅关于加强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通告》精

神，在3月1日前，会同属地公安部门修订完善安检制度等医

院管理制度，对照《浙江省医院禁止、限制携带物品参考目



录》，明确禁、限带物品具体范围，完成医务人员和安保人

员的教育培训，做好限制类物品临时寄存处和急危重症患者

安检绿色通道设置，进一步加强医院安全秩序管理。

三、统筹调配医疗力量。各地要统筹调配区域医疗资源，

指导医疗机构动态调整充实发热门诊、呼吸科、儿科、重症

医学等重点科室医疗力量，畅通转诊通道，重点关注“一老一

小”就诊和重症情况。强化供需衔接，做好流感等抗病毒、退

热、止咳等常用药品的储备，保障群众春节期间就医需求。

四、完善应急救援准备。各地要做好春节期间突发事件

医疗应急救援准备，结合本地区灾害事故特点健全完善应急

预案，督促各级医疗应急队伍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守，严格

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，畅通信息联络渠道，落实

信息报告制度，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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